
  

 

 

洛阳市医疗保障局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规范整合产科、中医等 4 类医疗服务 

价格项目的通知 
 

各县区医疗保障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局机关相关科室，

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，各级公立医疗机构： 

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，推进建立以服务产出为导向的价

格项目管理机制，依据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整合产科、中医等 4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

通知》（豫医保办〔2025〕18 号）、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下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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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科、中医等 4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编码和映射关系的通知》（豫

医保价采函〔2025〕22 号）要求，现就规范整合产科、中医等 4

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取消现行“产前检查”“贴敷疗法”等 229 个价格项目；

规范整合“产前常规检查”“悬空灸”等 76 个产科、中医类价格

项目。规范整合价格项目执行国家统一的价格项目体例，不再编

入现行价格项目目录，待各专业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对接完成后，

统一汇编发布（见附件）。 

二、“导乐分娩”“亲情陪产”2 个特需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医疗机构自主确定价格，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向

医保部门备案。 

三、各县区医保部门、市医保服务中心要加强政策学习和宣

传，向医疗机构和患者讲清政策变化情况，做好答疑解惑，确保

项目规范执行。加强项目落地后的跟踪监测，定期分析运行情况

以及对医疗费用、医保基金的影响，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，主

动防范和控制风险。 

四、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治疗工伤

相关费用参照本通知执行，工伤保险支出费用时不区分甲、乙类。 

本通知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和公

立医疗机构要尽快更新医保信息系统和医院管理系统数据，提前

做好各项衔接工作。在执行中如有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报市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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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局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附件：1.洛阳市规范整合产科、 中医等4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2.洛阳市取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洛阳市 医疗 保 障局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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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
件

1 
 

洛
阳
市
规
范
整
合
产
科
、
中
医
等

4
类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
 
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 
 

01
31
12
 

产
科
 

使
用
说
明
：
 

1
.本

类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价
格
构
成
”
，
指
项
目
价
格
应
涵
盖
的
各
类
资
源
消

耗
，

用
于

确
定

计
价

单
元

的
边

界
，

是
制

定
调
整
项
目
价
格
考
虑
的
测
算
因
子
，
不
应
作
为
临
床
技
术
标
准
理
解
，
不

是
实

际
操

作
方

式
、

路
径

、
步

骤
、

程
序

的
强
制
性
要
求
。
所
列
“
设
备
投
入
”
包
括
但
不
限
于
操
作
设
备
、
器
具
及

固
定

资
产

投
入

。
 

2
.本

类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加
收
项
”
，
指
同
一
项
目
以
不
同
方
式
提
供
或
在
不

同
场

景
应

用
时

，
确

有
必

要
制

定
差

异
化

收
费
标
准
而
细
分
的
一
类
子
项
。

 
3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“
扩
展
项
”
，
指
同
一
项
目
下
以
不
同
方
式
提
供
或
在

不
同

场
景

应
用

时
，

只
扩

展
价

格
项

目
适

用
范
围
、
不
额
外
加
价
的
一
类
子
项
，
子
项
的
价
格
按
主
项
目
执
行
。
 

4
.本

类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基
本
物
耗
”
指
原
则
上
限
于
不
应
或
不
必
要
与
医
疗

服
务

项
目

分
割

的
易

耗
品

，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各
类
消
杀
灭
菌
用
品
、
储
存
用
品
、
清
洁
用
品
、
个
人
防
护
用
品
、
垃
圾

处
理

用
品

、
阴

道
扩

张
器

、
冲

洗
液

、
润

滑
剂
、
棉
球
、
棉
签
、
纱
布
（
垫
）
、
护
（
尿
）
垫
、
手
术
巾
（
单
）
、
治
疗
巾
（

单
）
、
中
单

、
治

疗
护

理
盘
（

包
）
、

手
术
包
、
注
射
器
、
滑
石
粉
、
防
渗
漏
垫
、
标
签
、
可
复
用
的
操
作
器
具
、

冲
洗

工
具

。
基

本
物

耗
成

本
计

入
项

目
价

格
，
不
另
行
收
费
。
除
基
本
物
耗
以
外
的
其
他
耗
材
，
按
照
实
际
采
购
价
格

零
差

率
销

售
。
 

5
.本

类
项
目
中
所
称
的
计
价
单
位
“
胎
/
次
”
，
指
每
胎
每
次
，
多
胎

可
分

别
计

价
。
 

6
.价

格
构
成
中
所
称
的
“
定
位
”
为
表
面
穿
刺
位
置
的
定
位
，
不
含
“
影
像

学
引

导
”

等
辅

助
设

备
引

导
定

位
费

用
；

“
穿
刺
”
为
主
项
操
作
涉
及
的
必
要
穿
刺
技
术
。

 

 
 

 

1 
D 

01
31
12
02
00
10
00
0 

产
前

常
规

检
查
 

产
前
对
孕
妇
进
行

的
规
范
检
查
、
遗
传

等
咨
询
解
答
及
有

关
健
康
指
导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推
算
孕

周
、
测
量
孕
妇
体
重
、
宫

高
、
腹
围
、
血
压
及
听
胎

心
、
孕
期
触
诊
，
以
及
判

断
胎
位
状
态
、
胎
儿
是
否

符
合
孕
周
等
孕
期
检
查
、

分
娩
前
评
估
和
健
康
指
导

步
骤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2
8 

2
3 

指
在

门
诊
/
急
诊

期
间

对
孕

妇
进
行

的
常

规
检

查
及

健
康

指
导

，
在

住
院

期
间
对

孕
/
产

妇
实

施
价

格
构

成
中

所
列

的
医

疗
服

务
事

项
，

不
再

单
独
计

费
，
例

如
国

家
卫

生
健

康
委

制
定

发
布

技
术

规
范

中
所

列
的
“
多

普
勒

胎
心

计
数

”
。
 

乙
类
 
1
0
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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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2 
D 

01
31
12
02
00
20
00
0 
胎

心
监

测
 监

测
胎
儿
心
率
及

宫
缩
压
力
波
形
实

时
变
化
，
达
到
评
估

胎
儿
宫
内
情
况
的

目
的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定
位
、
固

定
探
头
、
监
测
、
出
具
报

告
等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胎
/
次
 

3
8 

3
2 

1
.监

测
的
时

间
要

求
对

照
国

家
卫

生
健

康
委
《

全
国
医

疗
服

务
项

目
技

术
规
范

（
2
0
2
3

年
版

）
》
相

关
内

容
。

2
.每

胎
儿
一

天
计

费
不

超
过

2
次

。
 

乙
类
 
1
0
% 

 

3 
D 

01
31
12
02
00
30
00
0 
胎

心
监

测
（

远
程

）
 远

程
监
测
胎
儿
心

率
及
宫
缩
压
力
波

形
实
时
变
化
，
达
到

产
妇
离
院
状
态
下

评
估
胎
儿
宫
内
情

况
的
目
的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定
位
、
固

定
探
头
、
监
测
、
出
具
报

告
等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日
 

8
5 

7
2 

 
丙

类
 

 
 

4 
E 

01
31
12
02
00
70
00
0 

催
引

产
 
通

过
各
种
方
式
促

宫
颈
成
熟
，
以
促
发

临
产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促
宫
颈
成

熟
等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需
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日
 

13
0 

1
1
0 

指
自

然
日
，
不
足

一
个

自
然

日
按
一

个
自

然
日

计
。
 

甲
类
 

 

限
职

工
生

育
保

险
 

5 
E 

01
31
12
02
00
80
00
0 
产

程
管

理
 临

产
后
，
进
入
待
产

室
至
第
二
产
程
前

或
阴
道
试
产
，
对
产

妇
的
产
程
进
展
进

行
管
理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观
察
产
妇

生
命
体
征
、
宫
缩
及
宫
口

扩
张
情
况
、
监
测
胎
心
、

判
断
产
程
进
展
、
记
录
产

程
过
程
，
给
予
相
应
的
安

抚
、
指
导
，
根
据
需
要
采

取
干
预
措
施
，
必
要
时
行

人
工
破
膜
等
所
需
的
人
力
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 
 

次
 

20
0 

1
7
0 

第
二

产
程
是

指
从

宫
口

开
全

至
胎

儿
娩

出
。
 甲
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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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6 
G 

01
33
14
00
00
10
00
0 
阴

道
分

娩
（

常
规

）
 阴

道
分
娩
接
生
及

新
生
儿
处
理
的
全

过
程
处
置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自
第
二
产

程
开
始
至
第
四
产
程
结
束

期
间
常
规
经
阴
道
分
娩
的

全
过
程
和
必
要
操
作
，
包

括
对
产
妇
的
密
切
观
察
、

生
产
指
导
、
干
预
措
施
，

协
助
胎
儿
娩
出
、
胎
盘
娩

出
，
对
脐
带
、
胎
盘
、
胎

膜
的
检
查
处
理
，
对
产
道

的
检
查
、
会
阴
侧
切
、
缝

合
及
裂
伤
修
补
（

1-
2

度
）
，
母
婴
观
察
、
处
理
、

评
分
及
记
录
等
所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
消
耗
。
 

01
会
阴
裂

伤
修
补

（
限

3
-4

度
）
加
收

45
0
元
；
 

02
宫
颈
裂

伤
修
补
加

收
23
4
元
 

 
胎

/
次
 

11
40
 

9
6
0 

 
甲

类
 

 
 

7 
G 

01
33
14
00
00
20
00
0 
阴

道
分

娩
（

复
杂

）
 产

妇
或
胎
儿
存
在

情
况
复
杂
、
风
险
较

高
等
情
况
，
经
阴
道

分
娩
接
生
及
新
生

儿
处
理
的
全
过
程

处
置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自
第
二
产

程
开
始
至
第
四
产
程
结
束

期
间
复
杂
情
况
经
阴
道
分

娩
的
全
过
程
和
必
要
操

作
，
包
括
对
产
妇
的
密
切

观
察
、
生
产
指
导
、
干
预

措
施
，
协
助
胎
儿
娩
出
、

胎
盘
娩
出
，
对
脐
带
、
胎

盘
、
胎
膜
的
检
查
处
理
，

对
产
道
的
检
查
、
会
阴
侧

切
、
缝
合
及
裂
伤
修
补

（
1-
2
度
）
，
母
婴
观
察
、

处
理
、
评
分
及
记
录
等
所
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会
阴
裂

伤
修
补

（
限

3
-4

度
）
加
收

45
0
元
；
 

02
宫
颈
裂

伤
修
补
加

收
23
4
元
 

 
胎

/
次
 

18
90
 

1
6
0
0 

“
阴

道
分
娩
（
复

杂
）
”

是
指

：
产
妇

或
胎

儿
存

在
瘢

痕
子
宫

、
巨

大
儿

、
胎

儿
臀

位
、
肩

难
产

等
显

著
增

加
阴

道
分

娩
难

度
及

风
险

的
情

况
，
或
生

产
过

程
中

医
务

人
员
采

用
胎

位
旋

转
、
臀
位

助
产

、
器

械
助

产
、
手

取
胎

盘
等

特
殊

措
施
的

情
况
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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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8 
G 

01
33
14
00
00
30
00
0 

剖
宫

产
（

常
规

）
 产

妇
难
产
或
不
适

于
阴
道
分
娩
，
通
过

手
术
方
式
分
娩
接

生
及
新
生
儿
处
理

的
全
过
程
处
置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常
规
情
况

通
过
手
术
娩
出
胎
儿
的
全

过
程
和
必
要
操
作
，
包
括

切
开
子
宫
、
娩
出
胎
儿
、

胎
盘
处
理
、
清
理
缝
合
、

止
血
包
扎
处
理
等
手
术
全

过
程
，
新
生
儿
的
观
察
、

处
理
、
评
分
及
记
录
等
所
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阴
道
分

娩
转
剖
宫

产
加
收

20
0
元
 

 
胎

/
次
 

10
71
 

9
0
0 

 
甲

类
 

 
 

9 
G 

01
33
14
00
00
40
00
0 

剖
宫

产
（

复
杂

）
 产

妇
难
产
或
不
适

于
阴
道
分
娩
，
且
产

妇
或
胎
儿
存
在
情

况
复
杂
、
风
险
较
高

等
情
况
，
通
过
手
术

方
式
分
娩
接
生
及

新
生
儿
处
理
的
全

过
程
处
置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复
杂
情
况

通
过
手
术
娩
出
胎
儿
的
全

过
程
和
必
要
操
作
，
包
括

切
开
子
宫
、
娩
出
胎
儿
、

胎
盘
处
理
、
清
理
缝
合
、

止
血
包
扎
处
理
等
手
术
全

过
程
，
新
生
儿
的
观
察
、

处
理
、
评
分
及
记
录
等
所
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阴
道
分

娩
转
剖
宫

产
加
收

20
0
元
 

 
胎

/
次
 

12
41
 

1
0
5
0 

“
剖

宫
产
（

复
杂

）
”

是
指

：
产
妇

或
胎

儿
存

在
前

置
胎
盘

、
胎

盘
植

入
、

凝
血
功

能
异

常
、

子
宫

肌
瘤
（

4-
5
c
m
以

上
）
、
瘢
痕

子
宫

、
胎

儿
横

位
、
胎

儿
臀

位
、

产
程

中
剖
宫

产
、
腹

膜
外

妊
娠

等
显

著
增

加
剖

宫
产

实
施

难
度

及
风

险
的

情
况

。
 

甲
类
 

 
 

1
0 

G 
01
31
12
02
00
90
00
0 
分

娩
镇

痛
 采

用
麻
醉
镇
痛
，
以

起
到
减
轻
产
妇
分

娩
过
程
疼
痛
，
提
高

分
娩
质
量
及
舒
适

度
，
保
证
孕
产
安
全

的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评
估
、
建

立
通
路
、
摆
放
体
位
、
穿

刺
、
置
管
、
剂
量
验
证
、

观
察
、
注
药
、
氧
饱
和
度

监
测
、
装
置
连
接
、
参
数

设
定
、
评
分
、
记
录
、
分

析
病
情
，
必
要
时
调
整
剂

量
、
撤
除
装
置
等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小
时
 

62
6 

5
5
0 

以
2
小

时
为

基
价

，
超

过
2
小

时
每

增
加

1
小

时
加

收
50

元
，

封
顶

收
费

7
5
3
元
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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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1
1 

E 
01
31
12
02
01
00
00
0 
导

乐
分

娩
 由

专
业
人
员
给
予

孕
妇
导
乐
相
关
知

识
讲
解
及
陪
伴
，
进

行
合
理
用
力
及
分

娩
配
合
指
导
。
 

应
用
呼
吸
减
痛
、
分
娩
球
、

腰
骶
按
摩
、
自
由
体
位
等

非
药
物
方
法
减
轻
分
娩
疼

痛
、
协
助
产
程
进
展
，
给

予
产
妇
生
活
照
护
和
陪

伴
，
在
导
乐
过
程
中
随
时

观
察
产
程
进
展
等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市
场

调
节

价
 

市
场

调
节

价
 
 

丙
类
 

 
 

1
2 

E 
01
31
12
02
01
10
00
0 
亲

情
陪

产
 产

妇
在
孕
产
过
程

中
，
由
医
务
人
员
指

导
家
属
进
入
产
房

陪
同
孕
产
，
直
至
胎

儿
娩
出
。
 

陪
产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基
本
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 
 

 
次

 
市

场
调

节
价
 

市
场

调
节

价
 
 

丙
类
 

 
 

1
3 

E 
01
31
12
02
01
20
00
0 
胎

儿
外

倒
转

 

纠
正
异
常
胎
位
（
臀

位
、
横
位
）
，
创
造

顺
产
条
件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评
估
、
胎

位
矫
正
、
包
扎
固
定
、
术

后
孕
妇
观
察
等
胎
儿
外
倒

转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15
9 

1
4
0 

 
甲

类
 

 
 

1
4 

G 
01
33
14
00
00
50
00
0 
宫

颈
环

扎
术
（

常
规
） 

对
宫
颈
机
能
不
全

的
治
疗
，
达
到
延
长

孕
周
，
维
持
胎
儿
存

活
目
的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宫

颈
固
定
、
缝
合
、
拆
线
，

必
要
时
胎
膜
复
位
等
宫
颈

环
扎
术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腹
腔
镜

辅
助
操
作

加
收

60
0

元
 

 
次

 
37

2 
 

3
3
0
  

 
丙

类
 

 
 

1
5 

G 
01
33
14
00
00
60
00
0 
宫

颈
环

扎
术
（

特
殊
） 

对
宫
口
扩
张

3c
m

以
上
等
特
殊
情
况

的
紧
急
环
扎
治
疗
，

达
到
延
长
孕
周
，
维

持
胎
儿
存
活
目
的
。
 所
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宫

颈
固
定
、
缝
合
、
拆
线
，

必
要
时
胎
膜
复
位
等
宫
颈

环
扎
术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腹
腔
镜

辅
助
操
作

加
收

60
0

元
 

 
次

 
51

5 
4
6
0 

 
丙
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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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1
6 

E 
01
31
12
02
01
30
00
0 
产

时
宫

外
治

疗
 

在
生
产
过
程
中
对

有
呼
吸
道
梗
阻
和

胸
部
疾
病
的
胎
儿

进
行
处
理
，
达
到
安

全
生
产
的
目
的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气

管
插
管
/
气
管
切
开
、
采
取

措
施
避
免
胎
盘
过
早
剥

离
、
胎
儿
手
术
等
必
要
操
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胎
/
次
 

12
79
 

1
0
8
7 

 
丙

类
 

 
 

1
7 

E 
01
31
12
02
01
40
00
0 
胎

儿
宫

内
输

血
 

在
宫
腔
内
对
胎
儿

进
行
输
血
治
疗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穿
刺
、
抽

血
、
输
血
等
胎
儿
宫
内
输

血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胎
/
次
 

10
55
 

8
9
7 

 
丙

类
 

 
 

1
8 

E 
01
31
12
02
01
50
00
0 
胎

盘
血

管
交

通
支

凝
固

治
疗
 

在
宫
腔
内
利
用
各

种
能
量
源
对
胎
儿

的
胎
盘
血
管
交
通

支
进
行
凝
固
治
疗
。
 所

定
价
格
涵
盖
穿
刺
、
内

镜
置
入
、
观
察
、
凝
结
胎

盘
血
管
交
通
支
、
撤
除
等

胎
盘
血
管
交
通
支
凝
固
治

疗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胎
/
次
 

25
50
 

2
1
6
7 

 
乙

类
 
2
0
% 

 

1
9 

E 
01
31
12
02
01
60
00
0 
羊

水
调

节
 经

羊
膜
腔
穿
刺
对

羊
水
进
行
抽
吸
、
引

流
、
灌
注
、
置
换
，

达
到
维
持
胎
儿
生

长
环
境
稳
定
的
目

的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定
位
、
消

毒
、
穿
刺
、
抽
吸

/
灌
注
、

放
置
引
流
管
等
羊
水
调
节
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需
人
力
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胎
儿
镜

辅
助
操
作

加
收

21
0

元
 

 
次

 
44

0 
3
7
4 

 
乙

类
 
1
0
% 

 

2
0 

E 
01
31
12
02
01
70
00
0 
子

宫
压

迫
止

血
 

经
药
物
等
保
守
治

疗
无
效
，
需
要
压
迫

止
血
，
达
到
止
血
目

的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扩
张
宫

口
、
探
查
宫
腔
并
清
宫
、

填
塞
宫
腔
或
缝
合
、
压
迫

止
血
，
必
要
时
材
料
取
出

等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11
72
 

9
9
6 

 
甲
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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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2
1 

E 
01
31
12
02
00
40
00
0 
羊

膜
腔

穿
刺

 

经
羊
膜
腔
获
取
检

测
样
本
，
用
于
产
前

诊
断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定
位
、
消

毒
、
穿
刺
、
取
样
、
观
察

等
羊
膜
腔
穿
刺
所
有
必
要

操
作
所
需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胎
儿
镜

辅
助
操
作

加
收

21
0

元
 

01
羊

膜
腔
穿

刺
注
药
 胎

/
次
 

10
0 

8
5 

 
乙

类
 
1
0
% 

 

2
2 

E 
01
31
12
02
01
80
00
0 
脐

静
脉

穿
刺

 
经

羊
膜
腔
获
取
胎

儿
脐
静
脉
血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定
位
、
消

毒
、
穿
刺
、
抽
血
等
脐
静

脉
穿
刺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胎
/
次
 

11
7 

9
9 

 
乙

类
 
1
0
% 

 

2
3 

D 
01
31
12
02
00
50
00
0 
绒

毛
取

材
 穿

刺
获
取
胎
盘
绒

毛
样
本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定
位
、
消

毒
、
穿
刺
、
取
材
等
绒
毛

取
材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需
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胎
/
次
 

15
0 

1
2
7 

 
丙

类
 

 
 

2
4 

D 
01
31
12
02
00
60
00
0 
胎

儿
内

镜
检

查
 

经
内
镜
观
察
宫
内

胎
儿
及
胎
盘
情
况
。
 所

定
价
格
涵
盖
定
位
、
内

镜
置
入
、
观
察
、
撤
除
等
，

必
要
时
取
样
等
操
作
所
需
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胎
/
次
 

13
7 

1
1
3 

 
乙

类
 
1
0
% 

 

2
5 

G 
01
33
14
00
00
70
00
0 
院

外
分

娩
产

后
处

置
 产

妇
于
院
外
娩
出

胎
儿
后
，
在
院
内
对

产
妇
和
新
生
儿
进

行
的
产
后
处
理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第
三
产
程

开
始
的
脐
带
和
胎
盘
处

理
，
会
阴
裂
伤
修
补
（
1-
2

度
）
、
侧
切
及
缝
合
、
胎

儿
娩
出
后
母
婴
观
察
等
院

外
分
娩
产
后
处
置
所
有
必

要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01

会
阴
裂

伤
修
补

（
限

3
-4

度
）
加
收

45
0
元
 

02
宫
颈
裂

伤
修
补
加

收
23
4
元
 

 
次

 
35

0 
2
9
7 

 
甲
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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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2
6 

E 
01
31
12
02
01
90
00
0 
药

物
减

胎
 因

孕
妇
要
求
或
医

学
指
征
，
通
过
药
物

终
止
多
胎
妊
娠
中

某
一
或
两
个
（
及
以

上
）
胎
儿
的
发
育
。
 所
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穿

刺
、
注
药
等
药
物
减
胎
所
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 
 

胎
/
次
 

40
9 

3
4
6 

 
丙

类
 

 
 

2
7 

E 
01
33
14
00
00
80
00
0 
手

术
减

胎
 因

孕
妇
要
求
或
医

学
指
征
，
通
过
手
术

终
止
多
胎
妊
娠
中

某
一
或
两
个
（
及
以

上
）
胎
儿
的
发
育
。
 所
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确

认
位
置
、
穿
刺
、
使
用
电

凝
、
激
光
、
射
频
等
各
种

方
式
进
行
减
胎
所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
消
耗
。
 

01
胎
儿
镜

辅
助
操
作

加
收

21
0

元
 

 
胎

/
次
 

18
00
 

1
5
3
0 

 
丙

类
 

 
 

2
8 

E 
01
31
12
02
02
00
00
0 
中

期
引

产
 孕

中
期
通
过
药
物

等
方
式
终
止
胎
儿

发
育
，
促
宫
颈
成
熟

达
到
临
产
状
态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促

宫
颈
成
熟
、
胎
儿
处
理
等

中
期
引
产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 

 
 

胎
/
次
 

13
0 

1
1
0 

孕
期
“
14

周
-2
7
周
+6

”
孕

周
的

适
用

。
 

甲
类
 

 

限
职

工
生

育
保

险
 

2
9 

E 
01
31
12
02
02
10
00
0 
晚

期
引

产
 孕

晚
期
通
过
药
物

等
方
式
终
止
胎
儿

发
育
，
促
宫
颈
成
熟

达
到
临
产
状
态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促

宫
颈
成
熟
、
胎
儿
处
理
等

晚
期
引
产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 

 
 

胎
/
次
 

13
0 

1
1
0 

孕
期

超
过
“

27
周
+6
”

孕
周

的
适
用

。
 

甲
类
 

 

限
职

工
生

育
保

险
 

3
0 

E 
01
31
12
02
02
20
00
0 
死

胎
接

生
 死

胎
娩
出
及
处
理

全
过
程
，
不
含
尸
体

处
理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协

助
娩
出
、
胎
盘
处
置
，
必

要
时
使
用
器
械
助
产
等
死

胎
接
生
所
有
必
要
操
作
所
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胎
/
次
 

80
0 

6
8
0 

 
甲
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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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 
 

01
44
00
 

中
医

灸
法

、
拔

罐
、

推
拿
 

使
用
说
明
：
 

1
.本

类
项
目
所
列
“
灸
法
”
、
“
拔
罐
”
、
“
推
拿
”
项
目
，
指
中
医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允
许

开
展

，
以

治
疗

患
者

相
应

症
状
为
目
的
的
中
医
临
床
治
疗
服
务
。
 

2
.“

隔
物
灸
”
所
称
的
“
间
隔
物
”
包
括
但
不
限
于
新
鲜
老
姜
、
大
蒜
、
附

子
饼

、
盐

、
其

他
中

药
等

，
同

一
次

治
疗

用
几
种
间
隔
物
不
叠
加
收
费
。
 

3
.“

施
灸
制
品
”
包
括
但
不
限
于
艾
条
、
艾
炷
、
艾
箱
、
艾
绒
、
热
敏
灸
条

、
雷

火
针

灸
条

、
太

乙
神

针
灸

条
、

药
灸

条
等
。
 

4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列
“
推
拿
”
项
目
，
指
以
治
疗
各
部
位
疾
病
为
目
的
的
情

况
。

如
医

务
人

员
在

对
头

部
疾

病
实

施
推

拿
治
疗
时
，
涉
及
对
人
体
肩
、
颈
、
足
等
多
个
部
位
推
拿
，
仅
可
按
一
次
计

费
。

 
5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“
价
格
构
成
”
，
指
项
目
价
格
应
涵
盖
的
各
类
资
源
消

耗
，

用
于

确
定

计
价

单
元

的
边

界
，

不
应

作
为
临
床
技
术
标
准
理
解
，
不
是
实
际
操
作
方
式
、
路
径
、
步
骤
、
程
序
的

强
制

性
要

求
。
 

6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基
本
物
耗
是
指
原
则
上
限
于
不
应
或
不
必
要
与
医
疗
服

务
项

目
分

割
的

易
耗

品
，

属
于

医
疗

服
务

价
格
项
目
应
当
使
用
的
、
市
场
价
格
和
使
用
数
量
相
对
稳
定
的
医
用
耗
材
，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各
类

消
杀

用
品

、
储

存
用

品
、
清
洁
用
品
、
个
人
防
护
用
品
、
防
烫
伤
所
需
用
品
、
垃
圾
处
理
用

品
、
棉
球

、
棉

签
、
纱
布
（

垫
）
、
治
疗

巾
（

单
）
、

标
签
、
操
作
器
具
、
罐
具
、
包
裹
单
（
袋
）
等
。
基
本
物
耗
成
本
计
入
项
目

价
格

，
不

另
行

收
费

。
 

7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“
加
收
项
”
，
指
同
一
项
目
以
不
同
方
式
提
供
或

在
不

同
场

景
应

用
时

 ，
确

有
必
要

制
定

差
异

化
收

费
标
准
而
细
分
的
一
类
子
项
 
。
 

8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“
扩
展
项
”
，
指
同
一
项
目
下
以
不
同
方
式
提
供
或
在

不
同

场
景

应
用

时
，

只
扩

展
价

格
项

目
适

用
范
围
、
不
额
外
加
价
的
一
类
子
项
，
子
项
的
价
格
按
主
项
目
执
行
。
 

9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儿
童
”
，
指

6
周
岁
及
以
下
。
周
岁
的
计
算
方
法

以
法

律
的

相
关

规
定

为
准

。
 

10
.
推
拿
类
项
目
每
日
累
计
计
费
时
长
不
超
过

1
小
时
。
 

 
 

 

3
1 

E 
01
44
00
00
00
10
00
0 

悬
空

灸
 

由
医
务
人
员
将
施

灸
制
品
与
皮
肤
保

持
一
定
距
离
，
通
过

温
和
的
药
力
和
热

力
进
行
治
疗
，
促
进

疏
通
经
络
，
调
和
阴

阳
，
扶
正
祛
邪
，
达

到
治
疗
疾
病
的
目

的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施
灸
制
品

制
备
，
点
燃
，
穴
位
确
定
，

固
定
或
调
节
距
离
，
熏
烤
，

控
制
温
 
度
，
处
理
用
物
等
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01
雷

火
灸

（
太
乙

神
针
）
 

次
 

4
1 

3
3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2
次
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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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3
2 

E 
01
44
00
00
00
20
00
0 

直
接

灸
 

由
医
务
人
员
将
施

灸
制
品
直
接
作
用

于
皮
肤
，
通
过
温
和

的
药
力
和
热
力
进

行
治
疗
，
促
进
疏
通

经
络
，
调
和
阴
阳
，

扶
正
祛
邪
，
达
到
治

疗
疾
病
的
目
的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施
灸
制
品

制
备
，
点
燃
，
穴
位
确
定
，

皮
肤
消
毒
，
点
触
、
拍
打
、

熨
法
等
方
式
所
需
的
人
力
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4
5 

3
6 

 
甲

类
 

 
 

3
3 

E 
01
44
00
00
00
30
00
0 

隔
物

灸
 

由
医
务
人
员
将
施

灸
制
品
通
过
间
隔

各
类
物
品
实
施
灸

法
，
通
过
温
和
的
药

力
和
热
力
进
行
治

疗
，
促
进
疏
通
经

络
，
调
和
阴
阳
，
扶

正
祛
 邪

，
达
到
治

疗
疾
病
的
目
的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间
隔
物
和

施
灸
制
品
的
制
备
，
摆
放
，

点
燃
，
施
灸
等
所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
消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3
6 

3
0 

 
甲

类
 

 
 

3
4 

E 
01
44
00
00
00
40
00
0 

铺
灸
 

由
医
务
人
员
将
施

灸
制
品
对
胸
腹
部
、

腰
背
部
等
平
铺
灸

饼
实
施
灸
法
，
通
过

温
和
的
药
力
和
热

力
进
行
治
疗
，
促
进

疏
通
经
络
，
调
和
阴
 

阳
，
扶
正
祛
邪
，
达

到
治
疗
疾
病
的
目

的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灸
饼
和
施

灸
制
品
制
备
，
撒
药
粉
，

平
铺
，
放
置
，
点
燃
，
施

灸
等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时
间
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02
督
灸

（
火
龙

灸
）
加
收

50
% 

 
次

 
13

5 
1
1
5 

督
灸
（

火
龙

灸
）
每

周
限

收
费

一
次
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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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3
5 

E 
01
44
00
00
00
50
00
0 

中
医

拔
罐
 由

医
务
人
员
以
罐

为
工
具
，
利
用
各
类

方
式
方
法
使
之
吸

附
于
体
表
的
固
定

部
位
进
行
治
疗
，
促

进
通
经
活
络
，
行
气

活
血
，
祛
风
散
寒
。
 所

定
价
格
可
以
涵
盖
清

洁
，
罐
具
吸
附
，
观

 察
，

撤
罐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。
 

01
药
物
罐

加
收

10
% 

02
水
罐
加

收
10
% 

01
火
罐
 

02
电
火

罐
 

03
着
罐
 

04
磁
疗

罐
 

05
真
空

拔
罐
 

06
电
罐
 

次
 

3
6 

3
0 

不
能

与
其
他

拔
罐

项
目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甲
类
 

 
 

3
6 

E 
01
44
00
00
00
60
00
0 

中
医

走
罐
 由

医
务
人
员
以
罐

为
工
具
，
利
用
各
类

方
式
方
法
使
之
吸

附
于
体
表
的
固
定

部
位
游
走
滑
动
进

行
治
疗
，
促
进
通
经

活
络
。
 

所
定
价
格
可
以
涵
盖
清

洁
，
涂
抹
润
滑
剂
，
罐
具

吸
附
并
反
复
滑
动
，
处
理
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01

平
衡
罐
 

次
 

4
5 

3
8 

不
能

与
其
他

拔
罐

项
目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甲
类
 

 
 

3
7 

E 
01
44
00
00
00
70
00
0 

中
医

闪
罐
 由

医
务
人
员
以
罐

为
工
具
，
利
用
各
类

方
式
方
法
使
之
吸

附
于
体
表
的
固
定

部
位
，
通
过
反
复

拔
、
起
，
使
皮
肤
反

复
的
紧
、
松
进
行
治

疗
，
促
进
通
经
活

络
。
 

所
定
价
格
可
以
涵
盖
清

洁
，
罐
具
吸
附
并
反
复
拔
、

起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4
5 

3
8 

不
能

与
其
他

拔
罐

项
目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甲
类
 

 
 

3
8 

E 
01
45
00
00
00
10
00
0 

头
面

部
疾

病
推

拿
 

由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
经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
各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
治
疗
头
面
部
疾
病
，

起
到
疏
通
经
络
 

、
理
筋
整
复
的
作
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
完
成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6
3 

5
1 

1
.操

作
时
间
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
超
过

20
分

钟
，

每
增

加
10

分
钟

加
收

50
%；

2
.主

任
医
师

加
收

6
0
%
；
3.
副

主
任

医
师

加
收

3
0
%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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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3
9 

E 
01
45
00
00
00
20
00
0 

颈
部

疾
病

推
拿
 

由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
经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
各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
治
疗
颈
部
疾
病
，
起

到
疏
通
经
络
、
理
筋

整
复
的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
完
成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6
3 

5
1 

1.
操
作
时
间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超
过

20
分
钟
，
每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收

50
%；

2.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；

3.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。

 

甲
类
 

 
 

4
0 

E 
01
45
00
00
00
30
00
0 

脊
柱

部
位

疾
病

推
拿
 由
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
经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
各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
治
疗
脊
柱
部
位
疾

病
，
起
到
疏
通
经

络
、
理
筋
整
复
的
作
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
完
成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寰
枢
关

节
推
拿
加

收
20
% 

02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6
3 

5
1 

1.
操
作
时
间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超
过

20
分
钟
，
每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收

50
%；

2.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；

3.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。

 

甲
类
 

 
 

4
1 

E 
01
45
00
00
00
40
00
0 

肩
部

疾
病

推
拿
 

由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
经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
各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
治
疗
肩
周
炎
部
疾

病
，
起
到
疏
通
经

络
、
理
筋
整
复
的
作
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
完
成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单
侧
 

6
3 

5
1 

1.
操
作
时
间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超
过

20
分
钟
，
每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收

50
%；

2.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；

3.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。

 

甲
类
 

 
 

4
2 

E 
01
45
00
00
00
50
00
0 

背
部

疾
病

推
拿
 

由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
经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
各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
治
疗
背
部
疾
病
，
起

到
疏
通
经
络
、
理
筋

整
复
的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
完
成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6
3 

5
1 

1.
操
作
时
间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超
过

20
分
钟
，
每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收

50
%；

2.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；

3.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。

 

乙
类
 
3
0
% 

 

4
3 

E 
01
45
00
00
00
60
00
0 

腰
部

疾
病

推
拿
 

由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
经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
各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
治
疗
腰
部
疾
病
，
起

到
疏
通
经
络
、
理
筋

整
复
的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
完
成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6
3 

5
1 

1.
操
作
时
间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超
过

20
分
钟
，
每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收

50
%；

2.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；

3.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。
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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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4
4 

E 
01
45
00
00
00
70
00
0 

髋
骶

部
疾

病
推

拿
 

由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
经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
各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
治
疗
髋
骶
部
疾
病
，

以
起
到
疏
通
经
络
、

理
筋
整
复
的
作
用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特
殊
推
拿
技

术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审
证
求

因
、
确
定
病
位
 

、
动
静
结
合
、
精
准
施
治
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6
3 

5
1 

1.
操
作
时
间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超
过

20
分
钟
，
每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收

50
%；

2.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；

3.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。

 

甲
类
 

 
 

4
5 

E 
01
45
00
00
00
80
00
0 

四
肢

部
位

疾
病

推
拿
 由
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经
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各
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治
疗

四
肢
部
位
疾
病
，
起

到
疏
通
经
络
、
理
筋

整
复
的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
完
成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单
肢
 

6
3 

5
1 

1.
操
作
时
间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超
过

20
分
钟
，
每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收

50
%；

2.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；

3.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。

 

甲
类
 

 
 

4
6 

E 
01
45
00
00
00
90
00
0 

脏
腑

疾
病

推
拿
 

由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
经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
各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
治
疗
脏
腑
疾
病
，
起

到
疏
通
经
络
、
理
筋

整
复
的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
完
成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6
3 

5
1 

1.
操
作
时
间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超
过

20
分
钟
，
每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收

50
%；

2.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；

3.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。

 

乙
类
 
1
5
% 

 

4
7 

E 
01
45
00
00
01
00
00
0 

乳
房

疾
病

推
拿
 

由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经
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各
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治
疗

产
后
乳
房
疾
病
，
以

起
到
疏
通
经
络
、
理

筋
整
复
的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特
殊
推
拿
技

术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审
证
求

因
、
确
定
病
位
 

、
动
静
结
合
、
精
准
施
治
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 

 
 

单
侧
 

4
1 

3
5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4
个

计
价

单
位
。
 

乙
类
 
1
0
% 

 

4
8 

E 
01
45
00
00
01
10
00
0 

中
枢

神
经

系
统

疾
病

推
拿
 

由
医
务
人
员
遵
循

经
络
、
穴
位
，
通
过

各
类
手
法
和
力
道

治
疗
中
枢
神
经
系

统
疾
病
，
以
起
到
疏

通
经
络
、
理
筋
整
复

的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应
用
各
类

推
拿
手
法
或
辅
助
器
械
，

完
成
操
作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6
3 

5
1 

1
.
操
作
时
间
少
于

20
分

钟
的
按

50
%收

取
，
超
过

20
分
钟
，
每
增
加

10
分

钟
加
收

50
%；

2.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；

3.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；

4.
不
得

与
其
他
部
位
疾
病
推
拿

项
目
同
时
收
取
。
 

乙
类
 
1
0
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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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 
 

01
42
00
 

中
医

针
法
 使

用
说
明
：

 
1.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价
格
构
成
”
，
指
项
目
价
格
应
涵
盖
的
各
类
资
源
消
耗
，
用
于
确
定
计
价
单
元
的
边
界
，
不
应
作
为
临
床
技
术
标
准
理
解
，
不
是

实
际
操
作
方
式
、
路
径
、
步
骤
、
程
序
的
强
制
性
要
求
。
所
列
“
设
备
投
入
”
包
括
但
不
限
于
操
作
设
备
、
器
具
及
固
定
资
产
投
入
。
中
医
针
法
的
“
价
格

构
成
”
涵
盖
了
中
医
针
法
开
穴
、
取
穴
、
选
针
、
进
针
、
留
针
、
行
针
、
出
针
等
整
个
操
作
过
程
，
原
按
操
作
步
骤
单
独
设
立
的
价
格
项
目
如
“
子
午
流
注

开
穴
法
、
灵
龟
八
法
开
穴
法
、
飞
腾
八
法
开
穴
法
”
等
，
以
价
格
构
成
的
形
式
计
入
中
医
针
法
价
格
项
目
，
不
再
拆
分
立
项
。
 

2.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加
收
项
”
，
指
同
一
项
目
以
不
同
方
式
提
供
或
在
不
同
场
景
应
用
时
，
确
有
必
要
制
定
差
异
化
价
格
标
准
而
细
分
的
一
类
子
项
，

包
括
在
原
项
目
价
格
基
础
上
增
加
收
费
的
情
况
；
实
际
应
用
中
，
同
时
涉
及
多
个
加
收
项
的
，
以
主
项
目
单
价
为
基
础
计
算
各
项
的
加
收
水
平
后
，
求
和
得

出
加
收
金
额
。
同
一
序
列
的
加
收
项
，
例
如
“
11

主
任
医
师
加
收
”
和
“
12

副
主
任
医
师
加
收
”
不
重
复
收
费
；
不
同
序
列
的
加
收
项
，
例
如
“
11
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”
和
“
01

儿
童
加
收
”
可
以
同
时
收
取
，
加
收
项
两
位
编
码
第

1
位
相
同
的
，
视
为
同
一
序
列
。
 

3.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“
扩
展
项
”
，
指
同
一
项
目
下
以
不
同
方
式
提
供
或
在
不
同
场
景
应
用
时
，
只
扩
展
价
格
项
目
适
用
范
围
、
不
额
外
加
价
的
一
类
子
项
，

子
项
的
价
格
按
主
项
目
执
行
。
 

5.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基
本
物
耗
”
，
指
原
则
上
限
于
不
应
或
不
必
要
与
医
疗
服
务
项
目
分
割
的
易
耗
品
，
属
于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应
当
使
用
的
，
包
括

但
不
限
于
针
具
、
耳
豆
（
含
磁
珠
）
、
埋
线
（
针
）
用
品
、
治
疗
用
蜂
等
生
物
活
体
以
及
各
类
消
杀
用
品
、
储
存
用
品
、
清
洁
用
品
、
个
人
防
护
用
品
、
垃
圾

处
理
用
品
、
敷
料
、
棉
球
、
棉
签
、
治
疗
巾
（
单
）
、
治
疗
护
理
盘
(包

）
、
注
射
器
、
压
舌
板
、
防
渗
漏
垫
、
尿
垫
、
中
单
、
标
签
、
操
作
器
具
、
备
皮
工

具
、
包
裹
单
（
袋
）
等
。
基
本
物
耗
成
本
计
入
项
目
价
格
，
不
另
行
收
费
。
除
基
本
物
耗
以
外
的
其
他
耗
材
，
按
照
实
际
采
购
价
格
零
差
率
收
费
销
售
。
 

6.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选
针
”
，
指
针
刺
前
准
备
，
选
择
类
别
、
材
质
、
型
号
规
格
适
宜
的
针
具
，
根
据
患
者
的
体
质
、
体
形
、
年
龄
、
病
情
和
腧
穴
部

位
等
，
选
用
适
合
针
具
施
治
，
不
再
对
材
质
、
类
别
等
进
行
区
别
计
费
。
 

7.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进
针
”
，
指
将
针
具
刺
入
体
内
的
方
法
，
在
操
作
上
一
般
通
过
循
按
经
脉
，
揣
按
穴
位
等
预
备
方
法
，
然
后
将
针
由
浅
入
深
地
刺

入
预
定
的
深
度
，
不
再
区
分
针
具
刺
入
的
深
浅
度
分
别
立
项
或
分
别
制
定
收
费
标
准
；
本
类
别
所
称
的
“
行
针
”
，
指
将
针
刺
刺
入
腧
穴
后
，
为
了
使
之
得

气
、
调
节
针
感
以
及
进
行
补
泻
等
而
实
施
的
各
种
手
法
，
如
提
插
捻
转
、
循
法
、
弹
法
、
刮
法
、
摇
法
、
飞
法
、
震
颤
法
等
；
本
类
别
所
称
的
“
留
针
”
，

指
将
针
具
刺
入
腧
穴
并
施
行
手
法
后
，
将
针
留
置
于
腧
穴
内
一
定
时
间
的
方
法
；
本
类
别
所
称
的
“
出
针
”
，
指
行
针
完
毕
后
，
将
针
拔
出
的
操
作
方
法
。
 

8.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特
殊
针
具
”
，
指
国
家
卫
生
健
康
委
制
定
发
布
技
术
规
范
收
录
的
，
长
度
、
直
径
、
形
制
、
用
法
显
著
区
别
于
毫
针
的
其
他
针
具
，

如
芒
针
等
。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特
殊
手
法
”
，
指
国
家
卫
生
健
康
委
制
定
发
布
技
术
规
范
单
列
的
特
色
针
刺
手
法
，
如
“
子
午
流
注
开
穴
法
、
灵
龟
八

法
开
穴
法
、
飞
腾
八
法
开
穴
法
”
。
医
疗
机
构
应
用
其
他
新
手
法
或
新
针
具
开
展
中
医
针
法
治
疗
，
尚
未
列
入
国
家
卫
生
健
康
委
制
定
发
布
技
术
规
范
、
不

符
合
前
述
要
求
的
，
采
取
现
有
项
目
兼
容
的
方
式
，
按
照
常
规
针
法
的
价
格
政
策
执
行
。
 

9.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特
殊
穴
位
”
，
指
具
有
一
定
危
险
性
穴
位
，
包
括
睛
明
、
承
泣
、
球
后
、
风
府
、
风
池
、
哑
门
、
人
迎
、
天
突
、
冲
门
、
长
强
、

会
阴
、
八
髎
、
金
津
、
玉
液
及
位
于
胸
胁
、
颈
项
、
背
部
的
腧
穴
。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特
殊
部
位
”
，
指
未
列
入
传
统
中
医
腧
穴
范
畴
，
中
医
针
法
治

疗
有
效
，
具
有
一
定
危
险
性
的
特
殊
部
位
，
例
如
国
家
卫
生
健
康
委
制
定
发
布
技
术
规
范
中
所
列
的
眼
窝
内
施
针
、
翼
腭
窝
深
部
的
蝶
腭
神
经
节
施
针
等
情

形
。
常
规
针
法
治
疗
或
特
殊
针
法
治
疗
中
涉
及
特
殊
穴
位
的
，
可
在
收
取
“
常
规
针
法
”
或
“
特
殊
针
法
”
费
用
的
基
础
上
，
同
时
收
取
“
特
殊
穴
位
针
法
”

的
费
用
。
 

10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仪
器
针
法
”
，
指
应
用
仪
器
产
生
的
电
、
热
、
冷
、
磁
、
振
动
、
光
等
各
类
效
应
替
代
针
具
完
成
针
法
操
作
的
针
刺
治
疗
，
例

如
国
家
卫
生
健
康
委
制
定
发
布
技
术
规
范
中
所
列
的
激
光
针
治
疗
等
。
本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仪
器
辅
助
操
作
”
，
指
医
师
实
施
常
规
针
法
、
特
殊
针
具
针

法
、
特
殊
手
法
针
法
时
，
利
用
仪
器
使
针
具
产
生
振
动
、
电
流
、
温
度
变
化
等
，
辅
助
完
成
针
刺
操
作
或
者
强
化
针
刺
效
果
。
 

12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中
医
自
血
疗
法
”
，
指
医
务
人
员
根
据
病
情
选
穴
，
取
患
者
自
体
血
液
，
并
通
过
穴
位
或
肌
肉
组
织
注
回
患
者
自
身
体
内
，
含

取
血
、
注
射
等
操
作
。
 

13
.本

类
别
项
目
计
价
单
位
中
的
“
次
•日

”
，
指
完
成
一
次
完
整
的
针
刺
过
程
，
不
以
进
针
数
量
计
费
，
每
日
收
费
一
次
。
 

14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儿
童
”
，
指

6
周
岁
及
以
下
。
周
岁
的
计
算
方
法
以
法
律
的
相
关
规
定
为
准
。
 

15
.本

类
别
项
目
加
收
项
中
的
“
主
任
医
师
加
收
”
“
副
主
任
医
师
加
收
”
限
中
医
针
灸
专
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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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4
9 

E 
01
42
00
00
00
10
00
0 

常
规

针
法
 由

主
治
及
以
下
医

师
根
据
病
情
选
 

穴
，
通
过
基
本
手
法

和
辅
助
手
法
，
以
毫

针
治
疗
疾
病
，
促
进

疏
通
经
 
络
，
调
理

脏
腑
，
扶
正
祛
邪
。
 所

定
价
格
涵
盖
穴
位
确

定
、
消
毒
、
选
针
、
进
针
、

行
针
、
留
针
、
出
针
、
必

要
时
行
仪
器
辅
助
操
作
等
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11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
0%
 

12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
0%
 

 
次

•
日
 

6
3 

5
1 

同
时

采
用
了

常
规

针
法

、
特

殊
针

具
针

法
、

特
殊

手
法
针

法
中

的
两

项
或

者
三

项
，
按

收
费

标
准

最
高

的
服

务
项

目
计

费
，
不
叠

加
计

费
。
 

甲
类
 

 
 

5
0 

E 
01
42
00
00
00
20
00
0 

特
殊

针
具

针
法
 

由
主
治
及
以
下
医

师
根
据
病
情
选
 

穴
，
通
过
基
本
手
法

和
辅
助
手
法
，
以
特

殊
针
具
治
疗
疾
病
，

促
进
疏
通
经
络
，
调

理
脏
腑
，
扶
正
祛

邪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穴
位
确

定
、
消
毒
、
选
针
、
进
针
、

行
针
、
留
针
、
出
针
、
必

要
时
行
仪
器
辅
助
操
作
等
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 
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11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
0%
 

12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
0%
 

 
次

•
日
 

6
3 

5
1 

同
时

采
用
了

常
规

针
法

、
特

殊
针

具
针

法
、

特
殊

手
法
针

法
中

的
两

项
或

者
三

项
，
按

收
费

标
准

最
高

的
服

务
项

目
计

费
，
不
叠

加
计

费
。
 

甲
类
 

 
 

5
1 

E 
01
42
00
00
00
30
00
0 

特
殊

手
法

针
法
 

由
主
治
及
以
下
医

师
根
据
病
情
，
采
取

特
殊
开
穴
方
法
或

通
过
毫
针
特
殊
手

法
，
治
疗
疾
病
，
促

进
疏
通
经
 
络
，
调

理
脏
腑
，
扶
正
祛

邪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穴
位
确

定
、
消
毒
、
选
针
、
进
针
、

行
针
、
留
针
、
出
针
、
必

要
时
行
仪
器
辅
助
操
作
等
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11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
0%
 

12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
0%
 

 
次

•
日
 

7
2 

6
1 

1
.同

时
采
用
了
常
规
针

法
、
特
殊
针
具
针
法
、

特
殊
手
法
针
法
中
的
两

项
或
者
三
项
，
按
收
费

标
准
最
高
的
服
务
项
目

计
费
，
不
叠
加
计
费
；

2.
限
子
午
流
注
开
穴

法
、
灵
龟
八
法
开
穴
法
、

飞
腾
八
法
开
穴
法
。
 

乙
类
 
2
0
% 

 

5
2 

E 
01
42
00
00
00
40
00
0 

特
殊

穴
位

(
部

位
）
针

法
 

由
主
治
及
以
下
医

师
根
据
病
情
选
 

穴
，
采
用
毫
针
进
行

特
殊
穴
位
的
刺
激
，

治
疗
疾
病
，
促
进
疏

通
经
络
，
调
理
脏

腑
，
扶
正
祛
邪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部
位
确

定
、
消
毒
、
选
针
、
进
针
、

行
针
、
留
针
、
出
针
、
必

要
时
行
仪
器
辅
助
操
作
等
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 
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11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60
% 

12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30
% 

 
穴
位
 

9 
8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2
个

计
价

单
位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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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5
3 

E 
01
42
00
00
00
50
00
0 

仪
器

针
法
 由

医
师
根
据
病
情
，

选
择
适
宜
的
仪
器
，

通
过
各
类
仪
器
产

生
电
、
热
、
冷
、
磁
、

振
动
、
光
等
各
类
效

应
替
代
针
具
治
疗

疾
病
，
 
促
进
疏
通

经
络
，
调
理
脏
腑
，

扶
正
祛
邪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部
位
确

定
、
消
毒
、
选
针
、
进
针
、

行
针
、
留
针
、
出
针
等
过
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含
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本
。
 01
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次

•
日
 

2
7 

2
3 

 
丙

类
 

 
 

5
4 

E 
01
42
00
00
00
60
00
0 

体
表

针
法
 由

主
治
及
以
下
医

师
根
据
病
情
选
 

穴
，
通
过
非
锐
性
针

具
施
于
体
表
，
配
合

手
法
治
疗
各
系
统

疾
病
，
促
进
疏
通
经

络
，
调
理
脏
腑
，
扶

正
祛
邪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部
位
确

定
、
选
针
、
体
表
施
治
等
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11
主
任
医

师
加
收

2
0%
 

12
副
主
任

医
师
加
收

10
% 

 
次

•
日
 

2
7 

2
3 

 
甲

类
 

 
 

5
5 

E 
01
42
00
00
00
70
00
0 

活
体

生
物

针
法
 

由
医
师
根
据
病
情

选
穴
，
通
过
各
类
活

体
生
物
，
配
合
手

法
，
作
用
于
人
体
，

促
进
疏
通
经
络
，
调

理
脏
腑
，
扶
正
祛

邪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部
位
确

定
、
消
毒
、
活
体
生
物
施

治
等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次

•
日
 

4
0 

3
4 

 
甲

类
 

 
 

5
6 

E 
01
42
00
00
00
80
00
0 

穴
位

埋
入
 由

医
师
根
据
病
情

选
穴
，
将
相
关
医
用

耗
材
埋
入
体
内
，
促

进
疏
通
经
 
络
，
气

血
调
和
，
补
虚
泻

实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穴
位
确

定
、
消
毒
、
埋
入
，
处
理

创
口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穴
位
 

2
7 

2
3 

1
.每

日
计
费

不
超

过
8

个
计

价
单
位

；
2
.限

7
天

计
费

一
次
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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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5
7 

E 
01
42
00
00
00
90
00
0 

穴
位

注
射
 由

医
师
根
据
病
情

选
穴
，
配
合
手
法
，

进
行
穴
位
注
射
，
促

进
疏
通
经
络
，
调
理

脏
腑
，
扶
正
祛
邪
。
 所

定
价
格
涵
盖
穴
位
确

定
、
消
毒
、
注
射
、
取
针
、

局
部
处
理
等
过
程
中
所
需
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01
中

医
自
血

疗
法
 

穴
位
 

1
0 

8
.
5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8
个

计
价

单
位
。
 

甲
类
 

 
 

5
8 

E 
01
42
00
00
01
00
00
0 

耳
穴

疗
法
 由

医
务
人
员
根
据
病

情
在
耳
穴
表
 面

，
通

过
贴
敷
颗
粒
物
（
如

药
物
或
磁
珠
等
）
，

配
合
适
度
的
手
法
，

促
进
疏
通
经
络
，
调

理
脏
腑
，
扶
正
祛
邪
。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穴
位
确

定
、
消
毒
、
贴
敷
、
按
压

等
过
程
中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单
耳
 

2
5 

1
6 

 
甲

类
 

 
 

 
 

01
41
00
 

中
医

外
治
 使

用
说
明
：
 

1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“
价
格
构
成
”
，
指
项
目
价
格
应
涵
盖
的
各
类
资
源
消

耗
，

用
于

确
定

计
价

单
元

的
边

界
，

不
应

作
为
临
床
技
术
标
准
理
解
，
不
是
实
际
操
作
方
式
、
路
径
、
步
骤

、
程

序
的

强
制

性
要

求
，

所
列

“
设

备
投

入
”

包
括

但
不
限
于
操
作
设
备
、
器
具
及
固
定
资
产
投
入
。

 
2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加
收
项
”
，
指
同
一
项
目
以
不
同
方
式
提
供
或
在

不
同

场
景

应
用

时
，

确
有

必
要

制
定

差
异

化
价
格
标
准
而
细
分
的
一
类
子
项
，
包
括
在
原
项
目
价
格
基
础
上
增
加
收
费

的
情

况
；

实
际

应
用

中
，

同
时

涉
及

多
个

加
收
项
的
，
以
主
项
目
单
价
为
基
础
计
算
各
项
的
加
收
水
平
后
，
求
和
得
出

加
收

金
额

。
 

3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“
扩
展
项
”
，
指
同
一
项
目
下
以
不
同
方
式
提
供
或
在

不
同

场
景

应
用

时
，

只
扩

展
价

格
项

目
适

用
范
围
、
不
额
外
加
价
的
一
类
子
项
，
子
项
的
价
格
按
主
项
目
执
行
。
 

4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基
本
物
耗
是
指
原

则
上
限
于
不
应
或
不
必
要
与
医

疗
服

务
项

目
分

割
的

易
耗

品
，

属
于

医
疗

服
务

价
格
项
目
应
当
使
用
的
，
包
括
但
不
限
于
各
类
消
杀
用
品
、
储
存
用
品

、
清
洁
用

品
、
个

人
防
护

用
品

、
针
（
刀

）
具

、
刮

匙
、
垃
圾
处
理
用
品
、
冲
洗
液
、
润
滑
剂
、
灌
洗
液
、
棉
球
、
棉
签
、
药

线
、

药
捻

、
、

腕
带

、
护

垫
、

衬
垫

、
手

术
巾
（
单
）
、
治
疗
巾
（
单
）
、
治
疗
护
理
盘
(
包
）
、
注
射
器
、
压
舌

板
、
防

渗
漏

垫
、
标
签

、
操

作
器
具
、
冲

洗
工

具
、
备
皮
工
具
、
包
裹
单
（
袋
）
等
。
基
本
物
耗
成
本
计
入
项
目
价
格
，
不

另
行

收
费

。
除

基
本

物
耗

以
外

的
其

他
耗

材
，
按
照
实
际
采
购
价
格
零
差
率
收
费
销
售
。
 

5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"
穴
位
"，

指
中
医
行
业
主
管
部
门
相

关
技
术
规
范
确

定
的

人
体

点
区

部
位

。
 

6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“
中
药
贴
敷
（
大
）
”
指
面
积
∈
（
5c

m×
5c

m,
10
cm

×
10

cm
]，

“
中
药

贴
敷
（
特

大
）
”
、
“

中
药

烫
熨
（
特
大
）
”
、
“
中
药
溻
渍
（
特
大
）
”
、
“
中
药
涂
擦
（
特
大

）
”
指

面
积

∈
（
1
0c
m
×

1
0c
m
,
∞
）
。
“

中
药

溻
渍
”
“
中
药
涂
擦
”
治
疗
面
积
小
于
“
特
大
”
的
，
不
做
价
格
区
分
。
 

7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特
殊
材
料
贴
敷
指
包
括
但
不
限
于
耳
贴
、
纳
米
、
红
外

等
功

能
性

材
料

贴
敷

。
 

8
.本

类
别
项
目
所
称
的
“
儿
童
”
，
指

6
周
岁
及
以
下
。
周
岁
的
计
算
方
法

以
法

律
的

相
关

规
定

为
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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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5
9 

E 
01
41
00
00
00
10
00
0 

中
药

贴
敷
 由

医
务
人
员
使
用

贴
敷
制
品
敷
贴
于

体
表
特
定
部
位
或

穴
位
，
通
过
药
物
或

物
理
作
用
，
以
发
挥

促
进
气
血
调
和
、
阴

阳
平
衡
等
各
类
作
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确
定
穴

位
，
局
部
清
洁
，
贴
敷
材

料
准
备
（
含
掺
药
、
封
包
、

冷
热
处
理
等
）
，
应
用
药

物
贴
敷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
资
源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
及
维
护
成
本
。
 

01
中
药
硬

膏
贴
敷
加

收
10
% 

02
中
药
贴

敷
（
大
）

加
收

50
% 

03
中
药
贴

敷
（
特
大
）

加
收

80
% 

04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01
中

药
热
奄

包
 

02
特

殊
材
料

贴
敷
 

次
 

2
0 

1
5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2
次

。
 

甲
类
  

 

6
0 

E 
01
41
00
00
00
20
00
0 

中
药

吹
粉
 由

医
务
人
员
将
中

药
研
粉
吹
至
病
变

部
位
，
以
发
挥
促
进

消
肿
止
痛
等
各
类
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清

洁
，
调
配
药
粉
，
吹
粉
，
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2
0 

1
8 

 
甲

类
  

 

6
1 

E 
01
41
00
00
00
30
00
0 

中
药

烫
熨
 由

医
务
人
员
将
调

配
药
物
加
热
后
置

于
患
者
体
表
特
定

部
位
或
穴
位
，
进
行

移
动
敷
熨
，
以
发
挥

促
进
散
寒
止
痛
、
消

肿
祛
瘀
等
各
类
作
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清

洁
，
药
物
调
配
，
移
动
敷

熨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
护
成
本
。
 

01
中
药
烫

熨
（
特
大
）

加
收

10
% 

02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2
8 

2
3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2
次

。
 

丙
类
  

 

6
2 

E 
01
41
00
00
00
40
00
0 

中
药

泡
洗
 由

医
务
人
员
协
助

或
指
导
患
者
，
行
全

身
或
局
部
体
位
浸

泡
或
淋
洗
，
完
成
中

药
泡
洗
，
以
发
挥
促

进
消
肿
、
止
痛
、
生

肌
等
各
类
作
用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全
身
或
局

部
清
洁
，
药
物
调
配
，
协

助
或
指
导
，
监
测
生
命
体

征
，
观
察
药
液
温
度
等
处
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5
0 

4
4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2
次

。
 

丙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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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6
3 

E 
01
41
00
00
00
50
00
0 

中
药

灌
洗
 由

医
务
人
员
将
配

制
好
的
中
药
灌
注

并
留
置
于
人
体
腔

道
或
窦
道
中
，
以
发

挥
促
进
疏
通
散
瘀
、

去
腐
生
肌
等
各
类
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清
洁

消
毒
，
药
物
调
配
，
材
料

准
备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
维
护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3
4 

2
6 

 
甲

类
  

 

6
4 

E 
01
41
00
00
00
60
00
0 

中
药

溻
渍
 由

医
务
人
员
将
调

配
药
物
通
过
敷
料

的
形
式
调
温
后
湿

敷
于
患
处
，
以
发
挥

治
疗
和
促
进
药
物

吸
收
等
各
类
作
用
。
 所
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清

洁
，
药
物
调
配
、
蒸
煮
准

备
、
溻
渍
治
疗
处
理
用
物
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本
。
 

01
中
药
溻

渍
（
特
大
）

加
收

10
% 
 

02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次

 
3
5 

2
8 

 
甲

类
  

 

6
5 

E 
01
41
00
00
00
70
00
0 

中
药

涂
擦
 由

医
务
人
员
将
调

配
药
物
，
制
成
水
剂

或
膏
剂
或
油
剂
等

剂
型
的
外
用
药
物
，

直
接
涂
擦
于
患
者

体
表
特
定
部
位
或

穴
位
，
以
发
挥
促
进

活
血
化
瘀
、
消
炎
止

痛
等
各
类
作
用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清

洁
，
药
物
调
配
，
各
类
手

法
涂
擦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
资
源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
及
维
护
成
本
。
 

01
中
药
涂

擦
（
特
大
）

加
收

10
% 
 

02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
 
次

 
3
2 

2
3 

 
甲

类
 

 
 

6
6 

E 
01
41
00
00
00
80
00
0 

中
医

熏
洗
 由

医
务
人
员
选
用

制
备
好
的
药
卷
、
药

香
或
其
他
材
料
，
点

燃
后
直
接
用
烟
熏

烤
或
蒸
汽
的
形
式
，

作
用
在
患
者
身
体

某
特
定
部
位
，
以
发

挥
疏
通
经
络
、
促
进

药
物
吸
收
等
各
类
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清

洁
，
药
物
调
配
，
熏
（
蒸
）

药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
护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 

次
 

3
5 

2
6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2
次
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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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6
7 

E 
01
41
00
00
00
90
00
0 

中
药

腐
蚀
 由

医
务
人
员
选
用

具
有
一
定
腐
蚀
作

用
的
药
物
，
敷
涂
患

处
，
以
蚀
去
恶
肉
、

赘
生
物
、
肿
物
等
，

实
现
局
部
病
变
祛

除
，
促
使
新
肉
生

长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消

毒
，
药
物
调
配
，
腐
蚀
，

包
扎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
维
护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 

腐
蚀

位
点
/

次
 

2
0 

1
6 

1
.不

得
与
中

药
化

腐
清

疮
、
中
医

锐
性

清
疮

同
时

收
费
；
2.
每

日
计

费
不

超
过

2
个
计

价
单

位
。
 

甲
类
  

 

6
8 

G 
01
41
00
00
01
00
00
0 

中
药

化
腐

清
疮
 

由
医
务
人
员
将
化

腐
药
物
敷
施
于
疮

面
，
达
到
去
腐
生

肌
，
促
进
疮
面
愈
合

的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药
物
调

配
，
局
部
消
毒
，
皮
肤
表

层
创
面
清
理
、
敷
药
、
包

扎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
护
成
本
。
 

01
深
层
化

腐
清
疮
加

收
50
% 

 
02
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
 
疮

面
/

次
 

5
0 

4
0 

1
.不

得
与
中

药
腐

蚀
、

中
医

锐
性
清

疮
同

时
收

费
；
2
.每

日
计

费
不

超
过

6
个
计

价
单

位
。
 甲

类
  

 

6
9 

G 
01
41
00
00
01
10
00
0 

中
医

锐
性

清
疮
 

由
医
务
人
员
使
用

包
括
但
不
限
于
刀
、

剪
、
刮
勺
、
钳
等
器

械
清
除
创
面
，
发
挥

去
腐
生
肌
、
促
进
疮

面
愈
合
的
作
用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药
物
调

配
，
局
部
消
毒
，
皮
肤
表

层
创
面
清
理
、
使
用
器
械

清
疮
、
敷
药
、
包
扎
，
处
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 

疮
面
/

次
 

11
2 

9
5 

1
.不

得
与
中

药
腐

蚀
、

中
药

化
腐
清

疮
同

时
收

费
；
2
.每

日
计

费
不

超
过

6
个
计

价
单

位
。
 甲

类
  

 

7
0 

E 
01
41
00
00
01
20
00
0 

中
医

窦
道

（
切

开
）

搔
爬
 

完
成
窦
道
（
切
开
）

搔
爬
，
促
进
窦
道
闭

合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消

毒
，
探
查
浅
表
窦
道
，
必

要
时
切
开
，
搔
爬
，
处
理
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含
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本

。
 01

深
层
搔

爬
加
收

20
% 

  
02

耳
前
窦

道
加
收

30
% 

  
 

03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
 

每
窦

道
/
次
 

8
0 

6
1 
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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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7
1 

E 
01
41
00
00
01
30
00
0 

中
医

挑
治
 由

医
务
人
员
使
用

针
具
，
在
特
定
部
位

或
穴
位
上
刺
入
、
挑

拨
，
以
发
挥
调
理
气

血
、
疏
通
经
络
、
解

除
瘀
滞
等
各
类
作
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确
定
部

位
，
局
部
消
毒
，
挑
治
，

处
理
创
口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
 

挑
治

部
位
/

次
 

1
0 

8
.
5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8
个

计
价

单
位
。
 

甲
类
 

 
 

7
2 

E 
01
41
00
00
01
40
00
0 

中
医

割
治
 由

医
务
人
员
选
择

部
位
或
穴
位
，
使
用

操
作
器
具
完
成
切

割
，
以
发
挥
促
进
经

络
疏
通
、
毒
邪
外

泄
、
缓
解
病
痛
等
各

类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确
定
部

位
，
局
部
消
毒
，
切
割
、

包
扎
创
口
、
处
理
用
物
所
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
入
及
维
护
成
本
。
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 

 

次
 

4
0 

3
3 

 

甲
类
 

 
 

7
3 

E 
01
41
00
00
01
50
00
0 

中
医

穴
位

放
血

治
疗
 由

医
务
人
员
辨
证

使
用
器
具
刺
（
划
）

破
特
定
穴
位
或
部

位
，
放
出
适
量
血

液
，
以
发
挥
促
进
活

血
祛
瘀
、
排
毒
止
痛

等
各
类
作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使
用
各
种

工
具
，
局
部
消
毒
，
确
定

部
位
，
放
血
，
处
理
创
口
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本
。
 

01
甲
床
放

血
加
收

5%
  
  

  
  

 
02

刺
络
放

血
加
收

5%
  

03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
 

次
 

5
4 

4
6 

每
日

计
费
不

超
过

1
个

计
价

单
位
。
 

乙
类
 
1
0
% 

 

7
4 

E 
01
41
00
00
01
60
00
0 

中
医

药
线

引
流
 

由
医
务
人
员
使
用

不
同
材
料
加
药
品

制
作
成
线
状
物
，
插

入
引
流
口
中
，
达
到

祛
腐
引
流
，
促
进
疮

口
愈
合
的
作
用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引
流
物
制

作
、
药
物
调
配
，
局
部
消

毒
，
疮
口
清
理
、
放
置
引

流
物
、
必
要
时
切
开
，
局

部
包
扎
、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
资
源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
及
维
护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
 

每
引

流
口
/

次
 

4
5 

4
3 
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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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国
家

项
目
编

码
 
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产
出
 

价
格
构
成
 

加
收
项
 
扩
展
项
 
计
价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计
价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自

付
比

例
 备

注
 

市
 

县
 

7
5 

E 
01
41
00
00
01
70
00
0 

中
医

刮
痧
 由

医
务
人
员
通
过

刮
痧
器
具
和
相
应

的
手
法
，
在
体
表
进

行
反
复
刮
动
、
摩

擦
，
从
发
挥
促
进
活

血
透
痧
等
各
类
作

用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消

毒
，
确
定
部
位
、
刮
拭
、

清
洁
，
处
理
用
物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
源
消
耗
，
含
设
备
投
入
及

维
护
成
本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
 

次
 

3
6 

3
0 

 

甲
类
  

 

7
6 

E 
01
41
00
00
01
80
00
0 

砭
石

疗
法
 由

医
务
人
员
使
用

砭
石
等
同
类
功
能

的
器
具
，
通
过
各
类

手
法
作
用
在
人
体

各
部
位
，
以
发
挥
促

进
疏
通
经
络
、
活
血

理
气
等
各
类
作
用
。
 所

定
价
格
涵
盖
局
部
消

毒
，
确
定
部
位
、
运
用
点
、

压
、
揉
、
推
、
刮
、
擦
等

各
类
手
法
、
清
洁
，
处
理

用
物
所
需
的
人
力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，
含

设
备
投
入
及
维
护
成
本
。
 01

儿
童
加

收
10
% 

 

 

次
 

3
6 

3
0 

 

丙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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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
件

2 

洛
阳
市
取
消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
 

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A
:豫

计
收
费

[2
00
1]
10
18

号
  
  
 
B：

豫
计
收
费

[2
00

2]
52
7
号
  

  
 
C：

豫
发
改
办
[2

00
4]

14
5
号
  

  
  

D
：
豫

发
改
收

费
[2
00

4
]
1
30
7
号
 
 E

：
豫
发

改
收

费
[
2
0
05
]
1
46

号
 
 
  

F
：
豫
发
改

收
费

[2
00
5]
13
78

号
  
G：

豫
发

改
收
费
[2

00
5]

13
79

号
  
H：

豫
发
改
收
费
[2

00
6]
17

14
号
  

 I
：
豫

发
改

收
费
[2

00
8
]6
0
号
 
 
 
 J
：
豫

发
改

收
费

[
20
0
8
]
1
83
0
号
 

K
:豫

发
改
收
费
[2
01
0]
23
0
号
  
  

L：
豫

发
改
收
费
[2

01
1]
23

77
号
  

M:
豫
发
改
收
费

[2
01

3]
22
8
号
  
  

 N
：

豫
发

改
收

费
[2
01

4
]
1
64
7
号
 
 O
:
豫
发

改
收

费
〔

2
01
7
〕
86

号
 

P
:豫

医
保
办
〔
20
19

〕
46

号
  
  
 
Q:

豫
医

保
办
〔

20
20

〕
10

号
  

  
 
R:
豫
医
保
办
〔

20
20

〕
48

号
  
  

  
S
:豫

医
保
办

〔
20
21

〕
8
号

 
 
 
  
 
T:

豫
医

保
办

〔
2
0
2
1〕

9
号
  

U
:豫

医
保
办
〔
20
21

〕
26

号
  
  
 
V:

豫
医

保
办
〔

20
21

〕
27

号
  

  
 
W:
豫
医
保
办
〔

20
21

〕
38

号
  
  

  
X
:豫

医
保
办

〔
20
21

〕
63

号
 
 
 
  
Y:
豫

医
保

办
〔

2
02
3
〕
4
号
 

Z
:豫

医
保
办
〔
20
23

〕
7
号
  
  
  

AA
:
豫

医
保
办
〔
20

23
〕
8
号
  

  
 
AB
:豫

医
保
办
〔

20
23

〕
9
号
  

  
  

AC
:豫

医
保
办

〔
20
23

〕
12

号
 
 
 
 A
D
:豫

医
保

办
函

〔
2
0
2
3〕

8
号
 

AE
:
豫
医
保

办
〔

20
23

〕
59

号
  
  
AF
:
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3
〕
86

号
  

  
AG

: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3
〕
10

1
号
  

  
AH
:
豫

医
保

办
〔
20

24
〕
49

号
 
 
 
 A
I:
豫

医
保

办
〔

2
02
4
〕

57
号
 

AJ
:
豫
医
保

办
〔

20
24

〕
74

号
  
  
AK
:
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4
〕
82

号
  

  
AL

: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4
〕
85

号
 

1 
B 

D 
31
12
01
02
3 

产
前
检
查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 
A 

D 
31
12
01
02
4 

电
子
骨
盆
内
测
量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3 
B 

D 
31
12
01
02
60
 

电
子
胎
心
监
测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4 
A
B 

D 
31
12
01
02
61
 

电
子
胎
心
监
测
（
连
续
监
测
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 
A 

D 
31
12
01
02
7 

胎
儿
镜
检
查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 
A 

D 
31
12
01
02
9 

羊
膜
镜
检
查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 
A 

E 
31
12
01
03
0 

羊
膜
腔
穿
刺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8 
E 

E 
31
12
01
03
1 

经
皮
脐
静
脉
穿
刺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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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9 
E 

E 
31
12
01
03
4 

羊
水
置
换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
0 

A 
E 

31
12
01
05
4 

子
宫
内
水
囊
引
产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
1 

A 
E 

31
12
01
05
5 

催
产
素
滴
注
引
产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
2 

A 
E 

31
12
01
05
6 

药
物
性
引
产
处
置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
3 

A 
E 

31
12
01
05
7 

乳
房
按
摩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
4 

M 
E 

31
12
01
05
71
 

乳
房
积
乳
疏
通
术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
5 

G 
D 

s3
11
20
10
05
 

绒
毛
取
样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
6 

A 
0 

33
14
 

14
.
产
科
手
术
与
操
作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
7 

A 
G 

33
14
00
00
1 

人
工
破
膜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
8 

L 
G 

33
14
00
00
2 

单
胎
顺
产
接
生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
9 

L 
G 

33
14
00
00
3 

双
胎
接
生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
0 

L 
G 

33
14
00
00
4 

多
胎
接
生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
1 

L 
G 

33
14
00
00
5 

死
胎
接
生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
2 

L 
G 

33
14
00
00
7 

难
产
接
生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
3 

A 
G 

33
14
00
00
8 

外
倒
转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
4 

A 
G 

33
14
00
00
9 

内
倒
转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
5 

A 
G 

33
14
00
01
0 

手
取
胎
盘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
6 

E 
G 

33
14
00
01
1 

脐
带
还
纳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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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2
7 

A 
G 

33
14
00
01
2 

剖
宫
产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
8 

A 
G 

33
14
00
01
3 

剖
宫
产
术
中
子
宫
全
切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
9 

A 
G 

33
14
00
01
4 

剖
宫
产
术
中
子
宫
次
全
切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3
0 

A 
G 

33
14
00
01
5 

二
次
剖
宫
产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3
1 

A 
G 

33
14
00
01
6 

腹
腔
妊
娠
取
胎
术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3
2 

N 
G 

33
14
00
01
8 

子
宫
颈
裂
伤
修
补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3
3 

A 
G 

33
14
00
01
9 

子
宫
颈
管
环
扎
术

(M
c-
Do

na
ld
)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3
4 

Z 
G 

33
14
00
02
0 

经
胎

儿
镜
胎
盘
血
管
交
通
支
凝
固
术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3
5 

G 
G 

s3
31
40
00
01
 

多
胎
剖
宫
产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3
6 

0 
G 

B3
31
40
00
21
 

胎
儿
宫
内
输
血
术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3
7 

O 
 

F3
31
40
00
1 

选
择
性
减
胎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3
8 

A 
 

4
1 

（
一
）
中
医
外
治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3
9 

A 
E 

41
00
00
00
1 

贴
敷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4
0 

N 
E 

41
00
00
00
2 

中
药
化
腐
清
创
术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4
1 

F 
E 

41
00
00
00
3 

中
药
涂
擦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4
2 

A 
E 

41
00
00
00
4 

中
药
热
奄
包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4
3 

K 
 

41
00
00
00
5 

中
药
封
包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4
4 

K 
E 

41
00
00
00
50
1 

中
药
封
包
治
疗
（
特
大
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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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4
5 

K 
E 

41
00
00
00
50
2 

中
药
封
包
治
疗
（
大
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4
6 

K 
E 

41
00
00
00
50
3 

中
药
封
包
治
疗
（
中
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4
7 

K 
E 

41
00
00
00
50
4 

中
药
封
包
治
疗
（
小
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4
8 

A 
E 

41
00
00
00
6 

中
药
熏
洗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4
9 

A 
E 

41
00
00
00
7 

中
药
蒸
汽
浴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5
0 

A 
E 

41
00
00
00
8 

中
药
塌
渍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
1 

F 
E 

41
00
00
00
9 

中
药
熏
药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
2 

A 
E 

41
00
00
01
0 

赘
生
物
中
药
腐
蚀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
3 

A 
E 

41
00
00
01
1 

挑
治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
4 

A 
E 

41
00
00
01
2 

割
治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
5 

R 
E 

41
00
00
01
3 

中
药
膏
摩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
6 

L 
E 

42
00
00
01
3 

中
医
定
向
透
药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
7 

A 
 

4
3 

(
三
)
针
刺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
8 

W(
N)
 

 
43
00
00
00
1 

普
通
针
刺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5
9 

W(
N)
 

E 
43
00
00
00
10
1 

普
通
针
刺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
0 

W(
N)
 

E 
43
00
00
00
1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普
通
针
刺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
1 

W(
N)
 

E 
43
00
00
00
10
3 

主
任
医
师
普
通
针
刺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
2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0
2 

温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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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6
3 

A 
E 

43
00
00
00
4 

馋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
4 

W(
N)
 

E 
43
00
00
00
5 

微
针
针
刺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
5 

A 
E 

43
00
00
00
6 

锋
钩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
6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0
7 

头
皮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
7 

W(
F)
 

E 
43
00
00
00
8 

眼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
8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0
9 

梅
花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6
9 

A 
E 

43
00
00
01
0 

火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0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1
1 

埋
针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1 

A 
E 

43
00
00
01
2 

耳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2 

A 
E 

43
00
00
01
3 

芒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3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1
4 

针
刺
运
动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4 

F 
E 

43
00
00
01
5 

针
刺
麻
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5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1
6 

电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6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1
7 

浮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7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1
8 

微
波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8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1
9 

激
光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7
9 

W(
A)
 

E 
43
00
00
02
0 

磁
热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8
0 

W(
F)
 

E 
43
00
00
02
1 

放
血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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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8
1 

Q(
E)
 

E 
43
00
00
02
2 

穴
位
注
射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8
2 

A 
E 

43
00
00
02
3 

穴
位
贴
敷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8
3 

F 
E 

43
00
00
02
4 

子
午
流
注
开
穴
法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8
4 

E 
E 

43
00
00
02
5 

经
络
穴
位
测
评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8
5 

K 
E 

43
00
00
02
6 

蜂
蛰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8
6 

K 
E 

43
00
00
02
7 

滚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8
7 

W(
K)
 

E 
43
00
00
02
8 

杵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8
8 

R 
E 

F4
30
00
00
29
 

脐
针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8
9 

W 
E 

43
00
00
03
0 

皮
内
针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9
0 

A 
 

4
4 

(
四
)
灸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9
1 

W(
A)
 

E 
44
00
00
00
1 

艾
条
灸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9
2 

A 
E 

44
00
00
00
2 

隔
物
灸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9
3 

K 
E 

44
00
00
00
3 

灯
火
灸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9
4 

W
（
A
）
 

E 
44
00
00
00
4 

拔
罐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9
5 

W
（
A
）
 

E 
44
00
00
00
5 

药
物
罐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9
6 

W
（
A
）
 

E 
44
00
00
00
6 

游
走
罐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9
7 

W
（
K
）
 

E 
44
00
00
00
7 

督
灸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9
8 

W
（
K
）
 

E 
44
00
00
00
8 

雷
火
灸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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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9
9 

M 
E 

44
00
00
01
0 

脐
火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0 

R 
E 

F4
40
00
00
11
 

火
龙
灸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1 

W(
A)
 

E 
44
00
00
01
4 

艾
炷
灸
（
直
接
灸
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2 

W(
A)
 

E 
44
00
00
01
5 

天
灸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3 

W(
A)
 

E 
44
00
00
01
6 

艾
箱
灸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4 

R 
E 

F4
40
00
00
12
 

太
极
阴
阳
罐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5 

R 
E 

F4
40
00
00
13
 

归
元
灸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6 

W(
A)
 

 
4
5 

(
五
)
推
拿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7 

W(
A)
 

 
45
00
00
00
1 

落
枕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8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10
1 

普
通
落
枕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0
9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1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落
枕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1
0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10
3 

主
任
医
师
落
枕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1
1 

W(
A)
 

 
45
00
00
00
2 

颈
椎
病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1
2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20
1 

普
通
颈
椎
病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1
3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2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颈
椎
病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1
4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20
3 

主
任
医
师
颈
椎
病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1
5 

W(
K)
 

 
45
00
00
00
3 

肩
周
炎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1
6 

W(
K)
 

E 
45
00
00
00
30
1 

普
通
肩
周
炎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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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11
7 

W(
K)
 

E 
45
00
00
00
3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肩
周
炎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1
8 

W(
K)
 

E 
45
00
00
00
30
3 

主
任
医
师
肩
周
炎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1
9 

W(
A)
 

 
45
00
00
00
4 

网
球
肘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2
0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40
1 

普
通
网
球
肘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2
1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4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网
球
肘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2
2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40
3 

主
任
医
师
网
球
肘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2
3 

W(
A)
 

 
45
00
00
00
5 

急
性
腰
扭
伤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2
4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50
1 

普
通
急
性
腰
扭
伤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2
5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50
2 

副
主

任
医
师
急
性
腰
扭
伤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2
6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50
3 

主
任
医
师
急
性
腰
扭
伤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2
7 

W(
N)
 

 
45
00
00
00
6 

腰
椎
间
盘
突
出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2
8 

W(
N)
 

E 
45
00
00
00
60
1 

普
通
腰
椎
间
盘
突
出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2
9 

W(
N)
 

E 
45
00
00
00
6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腰
椎
间
盘
突
出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3
0 

W(
N)
 

E 
45
00
00
00
60
3 

主
任

医
师
腰
椎
间
盘
突
出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3
1 

W(
A)
 

 
45
00
00
00
7 

膝
关
节
骨
性
关
节
炎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3
2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70
1 

普
通

膝
关
节
骨
性
关
节
炎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3
3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70
2 

副
主

任
医
师
膝
关
节
骨
性
关
节
炎
推
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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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13
4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70
3 

主
任

医
师
膝
关
节
骨
性
关
节
炎
推
拿
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3
5 

W(
A)
 

 
45
00
00
00
8 

其
他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3
6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80
1 

普
通
其
他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3
7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8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其
他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3
8 

W(
A)
 

E 
45
00
00
00
80
3 

主
任
医
师
其
他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3
9 

F 
E 

45
00
00
01
0 

药
棒
穴
位
按
摩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4
0 

W(
L)
 

 
45
00
00
01
2 

脊
柱
小
关
节
紊
乱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4
1 

W(
L)
 

E 
45
00
00
01
20
1 

普
通
脊
柱
小
关
节
紊
乱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4
2 

W(
L)
 

E 
45
00
00
01
20
2 

副
主

任
医
师
脊
柱
小
关
节
紊
乱
推
拿
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4
3 

W(
L)
 

E 
45
00
00
01
20
3 

主
任
医
师
脊
柱
小
关
节
紊
乱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4
4 

W(
K)
 

 
45
00
00
01
4 

环
枢
关
节
半
脱
位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4
5 

W(
K)
 

E 
45
00
00
01
40
1 

普
通
环
枢
关
节
半
脱
位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4
6 

W(
K)
 

E 
45
00
00
01
40
2 

副
主

任
医
师
环
枢
关
节
半
脱
位
推
拿
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4
7 

W(
K)
 

E 
45
00
00
01
40
3 

主
任
医
师
环
枢
关
节
半
脱
位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4
8 

W(
L)
 

 
45
00
00
01
5 

中
风
后
遗
症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4
9 

W(
L)
 

E 
45
00
00
01
50
1 

普
通
中
风
后
遗
症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5
0 

W(
L)
 

E 
45
00
00
01
50
2 

副
主

任
医
师
中
风
后
遗
症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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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15
1 

W(
L)
 

E 
45
00
00
01
50
3 

主
任
医
师
中
风
后
遗
症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5
2 

W(
P)
 

 
45
00
00
01
6 

小
儿
肌
性
斜
颈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5
3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1
60
1 

普
通
小
儿
肌
性
斜
颈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5
4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1
6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肌
性
斜
颈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5
5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1
60
3 

主
任

医
师
小
儿
肌
性
斜
颈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5
6 

W(
P)
 

 
45
00
00
01
8 

小
儿
发
热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5
7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1
80
1 

普
通
小
儿
发
热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5
8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1
8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发
热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5
9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1
8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发
热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6
0 

W(
P)
 

 
45
00
00
01
9 

小
儿
腹
泻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6
1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1
90
1 

普
通
小
儿
腹
泻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6
2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1
9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腹
泻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6
3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1
9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腹
泻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6
4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0 

小
儿
咳
嗽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6
5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00
1 

普
通
小
儿
咳
嗽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6
6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0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咳
嗽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6
7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0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咳
嗽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6
8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1 

小
儿
疳
积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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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16
9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10
1 

普
通
小
儿
疳
积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7
0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1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疳
积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7
1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1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疳
积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7
2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2 

小
儿
脱
肛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7
3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20
1 

普
通
小
儿
脱
肛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7
4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2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脱
肛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7
5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2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脱
肛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7
6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3 

小
儿
遗
尿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7
7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30
1 

普
通
小
儿
遗
尿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7
8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3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遗
尿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7
9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3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遗
尿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8
0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4 

小
儿
便
秘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8
1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40
1 

普
通
小
儿
便
秘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8
2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4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便
秘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8
3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4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便
秘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8
4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5 

小
儿
呕
吐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8
5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50
1 

普
通
小
儿
呕
吐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8
6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5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呕
吐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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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18
7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5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呕
吐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8
8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6 

小
儿
厌
食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8
9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60
1 

普
通
小
儿
厌
食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9
0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6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厌
食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9
1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6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厌
食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9
2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7 

小
儿
夜
啼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9
3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70
1 

普
通
小
儿
夜
啼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9
4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7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夜
啼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9
5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7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夜
啼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9
6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8 

小
儿
腹
痛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9
7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80
1 

普
通
小
儿
腹
痛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19
8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8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腹
痛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19
9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8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腹
痛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0
0 

W(
P)
 

 
45
00
00
02
9 

小
儿
流
涎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0
1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90
1 

普
通
小
儿
流
涎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0
2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9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流
涎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20
3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2
90
3 

主
任
医
师
小
儿
流
涎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0
4 

W(
P)
 

 
45
00
00
03
0 

分
娩
性
小
儿
臂
丛
神
经
损
伤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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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20
5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3
00
1 

普
通

分
娩
性
小
儿
臂
丛
神
经
损
伤
推
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0
6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3
00
2 

副
主

任
医
师
分
娩
性
小
儿
臂
丛
神
经

损
伤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0
7 

W(
P)
 

E 
45
00
00
03
00
3 

主
任

医
师
分
娩
性
小
儿
臂
丛
神
经
损

伤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0
8 

W 
 

45
00
00
03
1 

第
三
腰
椎
横
突
综
合
征
推
拿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20
9 

W 
E 

45
00
00
03
10
1 

普
通
第
三
腰
椎
横
突
综
合
征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21
0 

W 
E 

45
00
00
03
10
2 

副
主

任
医
师
第
三
腰
椎
横
突
综
合
征
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1
1 

W 
E 

45
00
00
03
10
3 

主
任

医
师
第
三
腰
椎
横
突
综
合
征
推
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1
2 

W 
 

45
00
00
03
2 

梨
状
肌
综
合
征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1
3 

W 
E 

45
00
00
03
20
1 

普
通
梨
状
肌
综
合
征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1
4 

W 
E 

45
00
00
03
2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梨
状
肌
综
合
征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21
5 

W 
E 

45
00
00
03
20
3 

主
任

医
师
梨
状
肌
综
合
征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21
6 

W 
 

45
00
00
03
3 

项
背
肌
筋
膜
炎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1
7 

W 
E 

45
00
00
03
30
1 

普
通
项
背
肌
筋
膜
炎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1
8 

W 
E 

45
00
00
03
30
2 

副
主
任
医
师
项
背
肌
筋
膜
炎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21
9 

W 
E 

45
00
00
03
30
3 

主
任

医
师
项
背
肌
筋
膜
炎
推
拿
治
疗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 

 
 

22
0 

A 
E 

47
00
00
00
4 

眼
结
膜
囊
穴
位
注
射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2
1 

W(
F)
 

E 
47
00
00
00
8 

药
线
引
流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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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序
号
 
文
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
除
外
内
容
 计

价
单

位
 
价

格
（
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
类
别
 
首

自
付
 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22
2 

F 
E 

47
00
00
00
9 

耳
咽
中
药
吹
粉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2
3 

W(
A)
 

E 
47
00
00
01
0 

中
药
硬
膏
热
贴
敷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2
4 

A 
E 

47
00
00
01
1 

中
药
直
肠
滴
入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2
5 

W(
A)
 

E 
47
00
00
01
2 

刮
痧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2
6 

A 
E 

47
00
00
01
3 

烫
熨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2
7 

E 
E 

47
00
00
01
5 

体
表
瘘
管
切
开
搔
爬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2
8 

W 
E 

47
00
00
01
6 

砭
石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 

 
 

22
9 

O 
 

F4
50
00
00
1 

内
科
妇
科
疾
病
推
拿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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